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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在江苏常铝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铝股份”）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常铝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新创投 指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常铝股份 指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减持 指 中新创投减持所持有的常铝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１５８

号置业商务广场

９

楼

法定代表人：林向红

注册资本：

１７３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２０５９４０００００１３１１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企业的直接投资，相关产业的创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的发起与管理；企业

收购、兼并、重组、上市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及相关业务；主营业务以外的其它项目投资。 （以

上如涉及专项审批或租赁的，按专项审批核定的范围经营）。

经营期限：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１７００７３４４０９６７３

主要股东名称：

公司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８２５０

万元

８５．６９％

苏州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２５０

万元

９．９７％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万元

４．３４％

公司董监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

林向红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苏州 否

秦应谷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苏州 否

陈晓敏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苏州 否

盛刚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苏州 否

姚骅 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苏州 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其他说明

因受到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政策影响，中新创投所持有的

４２５

万股常铝股份的股票处于冻结状态。 除此以

外，中新创投所持常铝股份的股票不存在权利限制。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中新创投根据公司自身战略需要， 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减持所持有的常铝股份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外，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持有常铝股份的股票。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前持有上市公司的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前，中新创投持有常铝股份

９７５

万股股份，占常铝股份总股本的

５．７４％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中新创投通过深交所集中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

常铝股份的股份共计

１

，

２５０

，

１００

股，占常铝股份总股本的

０．７４％

，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平均价格或价

格区间（元

／

股）

减持方式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２６

，

８００ １３．２８５

集中竞价

０．０７％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１３．０９０

集中竞价

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６３

，

３００ １３．１０７

集中竞价

０．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６１

，

７００ １３．１１４

集中竞价

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４４４

，

６００ １３．２６１

集中竞价

０．２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６７

，

６００ １３．２９２

集中竞价

０．１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４３０

集中竞价

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６

，

１００ １３．２４８

集中竞价

０．０２％

合计

１

，

２５０

，

１００ ０．７４％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收盘，中新创投仍持有常铝股份

８

，

４９９

，

９００

股，占常铝股份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９４％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常铝股份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日期

出售股票 买入股票

数量（股） 平均价格（元）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２６

，

８００ １３．２８５

２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１３．０９０

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６３

，

３００ １３．１０７

４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６１

，

７００ １３．１１４

５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４４４

，

６００ １３．２６１

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６７

，

６００ １３．２９２

７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４３０

８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６

，

１００ １３．２４８

除以上出售无限售流通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常铝股份股票的

情形。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林向红

签署日期：二 Ｏ一Ｏ 年四月七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常铝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西

股票简称 常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１５８

号置业商务广场

９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５．７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

，

２５０

，

１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０．７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６０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２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接到股东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中新苏州工业

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通过深交所集中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常铝股份

的股份共计

１

，

２５０

，

１００

股，占常铝股份总股本的

０．７４％

，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平均价格或价

格区间（元

／

股）

减持方式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２６

，

８００ １３．２８５

集中竞价

０．０７％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１３．０９０

集中竞价

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６３

，

３００ １３．１０７

集中竞价

０．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６１

，

７００ １３．１１４

集中竞价

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４４４

，

６００ １３．２６１

集中竞价

０．２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６７

，

６００ １３．２９２

集中竞价

０．１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４３０

集中竞价

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６

，

１００ １３．２４８

集中竞价

０．０２％

合计

１

，

２５０

，

１００ ０．７４％

本次股份减持前，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常铝股份

９７５

万股股份， 占常铝股份总股本的

５．７４％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收盘，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仍持有常铝股份

８

，

４９９

，

９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９４％

。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４月７ 日

券代码：600438����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0-019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

"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

。 因工作疏忽， 上述公告中第三

款

"

累计担保数量

"

披露情况有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原文为：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对子公司借款担保数额余额为

53,720

万元，下属担保公司为客户购买公司产品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

4818.14

万元，合计担保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09

年末）净资产总

额的

47.75%

，除上述担保外，本公司无其它任何对内或对外借款担保、逾

期担保事项。

现更正为： 截止本公告日， 本公司对子公司借款担保数额余额为

53,

720

万元，下属担保公司为客户购买公司产品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余

额为

3798.14

万元，合计担保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09

年末）净资

产总额的

46.92%,

除上述担保外，本公司无其它任何对内或对外借款担保、

逾期担保事项。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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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０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

一、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２００９

年度与烟台恒邦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邦物资”）、烟台恒邦服饰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服饰”）、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

助剂”）、烟台恒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化工”）、烟台恒邦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泵业”）、双鸭山

七星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鸭山矿业”）、烟台恒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贸易”）发生关联

交易总金额不超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且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１５

，

８７７．１

万元，比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的实际金额

１２

，

７９０

万元高出

３０８７．１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额 实际发生额 差 额

恒邦物资

购买辅助材料

６５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３６．６０ ３

，

５３６．６０

销售电解铜、二氧化硫等

６５０．００ ３７３．０８ －２７６．９２

恒邦服饰 购工作服

５０．００ ４８．７６ １．２４

恒邦助剂

购选矿药剂

２００．００ ６７９．４７ ４７９．４７

销售辅料等

１５０．００ １１１．５５ ３８．４５

恒邦化工

购烧碱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３．７４ －１９６．２６

销售硫酸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９ －８４．９１

恒邦泵业

泵及设备配件等

５５０．００ １

，

４４７．７１ ８９７．７１

销售废铁等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９．７６ １０９．７６

双鸭山矿业 金精矿

４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５８．４４ －１

，

３４１．５６

恒邦贸易 购辅助材料

４０．００ ４３．５５ ３．５５

合 计

１２

，

７９０．００ １５

，

８７７．１０ ３

，

０８７．１０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集团”）吸收合并了恒邦物资、恒邦泵业，并在前述两

个公司的基础上设立了恒邦集团经贸分公司、泵业分公司。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法定代表人为王家好，注册资本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烟台

市牟平区北关大街

６２８

号，主要经营住宿、餐饮服务、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销售（以上限下属分公司经营），日用

百货、钢材、木材、五金机电、劳保用品、汽车配件、润滑油、汽车（不含品牌轿车）、第

３

类（不含成品油及运输工具

用液化气）、第

４３

类、第

５１

类、第

６１

类、第

８

类危险化学品（以上各类均不含剧毒、监控化学品、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批发、零售，空车配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安全防范设备及相关电子产品

的销售、安装。

（

２

）烟台恒邦服饰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法定代表人为都永杰，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住所为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北关大街

３３

号，主要经营纺织服饰、纺织制成品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配零件、原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

３

）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法定代表人为张吉学，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住所

为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工商大街

８５５

号。主要经营洗衣粉、洗衣膏、工业洗涤剂、选矿药剂、磷酸三辛酯、次氯酸钠

生产、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需经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

（

４

）烟台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法定代表人为王家平，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烟

台市牟平区大窑镇北莒城，主要经营漂液、洗衣膏、工业洗涤剂、日用洗涤剂、烧碱、盐酸、液氯、双氧水、试剂盐酸、

试剂硫酸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异氰尿酸系列消毒、杀菌产品的开发、生产，甲酸钠销售，货物、

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禁止的除外），货物联运，其他运输服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５

）双鸭山七星河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７

日，法定代表人为孙立禄，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住所为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经营范围黄金开采。

（

６

）烟台恒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法定代表人为王信恩，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住

所为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北关大街

６２８

号，主要经营服饰、纺织品加工及销售、木材、钢材、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土产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产品、农副产品、有色金属（不含

限制经营品种）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

７

）烟台恒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法定代表人为于建松，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住所为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兴华街

５７９

号，主要经营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编织袋、塑料桶的制造、

销售。

（

８

）烟台恒邦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法定代表人为邹立宝，注册资本

３０

万元，住

所为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牟平城区大窑镇驻地，主要经营废旧物资回收。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恒邦助剂、恒邦化工、恒邦贸易、恒邦服饰、恒邦印刷、恒邦废旧物资回收与公司为同一母公司：恒邦集团。 恒

邦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０．５２％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其董事长王信恩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形

成关联关系；双鸭山矿业为公司股东、恒邦集团董事孙立禄先生控股的公司，孙立禄先生持有本公司

２６５

万股，占

本公司股本的

２．７７％

，亦是恒邦集团的股东，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恒邦集团、恒邦助剂、恒邦化工、恒邦贸易、恒邦服饰、双鸭山矿业、恒邦印刷、恒邦废旧物资回收

８

家公司生

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此项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协议签署情况

１

、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签订的协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交易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场价格或成本加成方式协商确定。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与上述关联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５

日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产品购销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与恒邦印刷、恒邦废旧物资回收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产品购销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货物价格：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按交货时市场价格商定执行。

（

２

）货款支付：甲方应在收到货物之后

１５

日内以现金或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方支付货款。

（

３

）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三年。

（

４

）成立及生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

四、关联交易超额的原因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关联交易超额的原因

２００９

年是公司股票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也是募投项目建设的关键年份，为加快项目建设速度，公司全

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大量采购各种原材物料，没有及时统计累计发生额。通过查看审计情况，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超额部分绝大部分是与恒邦物资发生的关联交易，同时，公司在为募投项目采购物料时，实施了公开招投标，

恒邦物资在钢材等方面中标。

２

、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照市场价格水平进行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公平，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

的议案》，在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王信恩先生、高正林先生、王家好先生、曲胜利先生、张吉学先生、王学乾先生回

避表决，

３

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３

名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进行了说明并提交了相关材料，独立董事进行了认真审查公司提供的《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超额的议案》及相关材料，公司独立董事伍绍辉先生、林志先生、徐景熙先生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超额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 按照市场价格水平进行了交易， 遵守了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没有发现通过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关联方进行了持续性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

负面影响。 我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表示同意。

六、保荐人意见

核查意见为通过对恒邦股份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存在的超额情况的核查，国联证券认为：关联交

易是恒邦股份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存在超额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遵循了市场化定价原则，没有发现通过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恒邦印刷、恒邦废旧物资回收签定的《产品购销协议》；

３

、独立董事对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的独立意见；

４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的核查意见。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３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以电话通知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出版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鉴于本项议案表决中王信恩先生、高正林先生、王家好先生、张吉学先生、曲胜利先生、王学乾先生为关联董

事，需回避表决。 因此，

３

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表决。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

度》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伍绍辉先生、林志先生、徐景熙先生公司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如下独

立意见：

本次超额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 按照市场价格水平进行了交易， 遵守了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没有发现通过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持续性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

负面影响。 我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132�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0022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7

日接到控股股东谢保军先生的通知： 其本人

2010

年

4

月

6

日将持有的本公司

限售流通股

30,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26%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以下简

称

"

质权人

"

）为公司与质权人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提供担保，该《授信额度协议》的使用期限为

20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0

月

16

日止。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

2010

年

4

月

6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申请解冻时止。

截至目前，谢保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93,889,91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8.38%

），其中已质

押股份数额为

5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4%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132�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0023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一季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在

90%-120%

之间。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5.91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3

元（总股本按

24,461.7

万股计算）。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1

、上年同期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业绩基数较低；

2

、公司主营业务产品

PC

钢绞线、子午轮胎用钢帘线等在产能上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四、其他情况说明

以上业绩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132���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002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通过分红派息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0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载于

2010

年

2

月

23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分红派息方案

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

244,617,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人民币

1.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9

元），共

计派发现金人民币

24,461,700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15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16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截止

2010

年

4

月

1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本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均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代派的股息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有关咨询办法

1

、本公司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299

号浦发国际金融中心

D

座

1707

2

、咨询部门：证券部

3

、联 系 人：李明

4

、咨询电话：

0371-6763566

，传真：

0371-65946800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８ 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８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以书面、 传真或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会议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由于工作原因，蔡星海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收到其书面辞职报告时，该辞职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蔡星海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增补俞亚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需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０

票；弃权票、反对票为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吴茂清先生、周志海先生、沈岩先生、虞良杰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提名的

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具备

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和专业素质，其程序合法有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董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因董事会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推举公司董事钱刚先生为董事会召集人，期限至新任董事长的产生。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０

票；弃权票、反对票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

附：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

俞亚鹏先生，男，汉族，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出生，大专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 现任中信泰富特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常委，兼任兴澄特钢副董事长、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会长。 曾任江阴钢厂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江阴兴澄钢铁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副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曾荣获中国首届十大科技前沿人物、全国优秀

创业企业家、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和无锡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属于

公司关联人，不持有公司股份，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８ 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９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

监事

４

人，实到监事

４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更

换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由于工作原因，关景南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收

到其书面辞职报告时，该辞职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关景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增补李龙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需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４

票；弃权票、反对票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

附：公司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龙珍女士：女，汉族，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勘察设计大

师，中国设备工程国家级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中信泰富工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曾任鞍钢设计研究院自动化室主任、鞍钢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顾问。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属于公司关联人，不持有公司股份，且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８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０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本次

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进行了

公告。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收到大股东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冶钢， 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４

，

６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５％

）书面提交的《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

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关于更换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更换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两项临时提案。

《关于更换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更换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新冶钢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

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一致同意将《关于更换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关于更换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作为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第九项、第十项议案。

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的通知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

证券代码：002240�����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2010-011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7

日在梅州市梅县西阳镇龙坑村公司（本部）办公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会议经过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熊忠祯先生代表公司全体职工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

2011

年

1

月

8

日）。 （熊忠祯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四月八日

附件：

熊忠祯先生：

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熊忠祯先生历任公司

本部

-

梅州中纤板厂副总经理、 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2007

年

3

月至今任

河北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忠祯先生最近五年未在除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熊忠祯先生现持有公司

8

万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关于更正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09 年报部分内容的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09

年年度报告》 中，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支付销售机构

的客户维护费应为

22,050,559.42

元，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应为

26,431,745.52

元。

以上内容更正不改变估值结果，也不会对投资者权益带来变化。 由此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感歉意。

特此更正。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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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吴潮忠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瑞波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谢金明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１

，

５３７

，

６８０

，

８２１．２３ １

，

３６６

，

５９２

，

０２６．４５ １２．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９２７

，

８４９

，

８５９．８７ ９３０

，

５０７

，

９１４．０８ －０．２９％

股本（股）

２６５

，

２７４

，

３５６．００ ２６５

，

２７４

，

３５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３．５０ ３．５１ －０．２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０３

，

７８９

，

２５７．２４ ８３

，

２８５

，

９６２．１５ ２４．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８

，

５６３

，

８９４．２７ ９

，

５１０

，

７０６．１７ ９５．１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３８

，

９６７

，

３５５．５３ ４２

，

３２７

，

７２６．２７ －７．９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股）

０．１５ ０．１７ －１１．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０４ ７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０４ ７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８％ １．３２％

上升了

０．６６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３％ １．１６％

上升了

０．５７

个

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６３４

，

０６０．７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２

，

６３９．８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０６

，

００５．０９

合计

２

，

３００

，

６９５．４８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１

，

７２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

司

１０

，

７９６

，

５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胡煜君

１

，

３６９

，

９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２

，

６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段士峰

６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旭光

６３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谢祥泉

６０３

，

６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李钢

５６３

，

３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王志昌

４７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赖文安

４３８

，

５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容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货币资金较年初增长

６７．９９％

，主要是公司新产品受到市场青睐，订货量提高，收取订金有所增

加及公司因发展需要增加部分银行借款作项目资金储备等因素影响。

２

、预付帐款较年初增长

３９．５５％

，主要是公司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本期对部份重要供应商增加

材料预付款及因应公司发展需要，支付工程及设备预付款等。

３

、应收票据较年初下降

８９．６０％

，主要是本期用银承汇票支付给供应商货款有所增加。

４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

８９．１３％

，主要是本期公司出口业务增加，根据国家政策计算应收出口

退税款增加所致。

５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长

３７．３３％

，主要是公司因发展需要增加部分银行借款作项目资金储备。

６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

４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而期初金额为

０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

银行信用额度，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供应商款项。

７

、预收帐款较年初增长

２１１．１７％

，主要是公司新产品受到市场青睐，订货量提高，收取产品订金

有所增加，而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低。

８

、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

５７．５１％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出口销售大幅度增加，销项税额相对减少，

而受材料供给和设备采购因素的影响，进项税额相对较多，根据国家出口产品“免、抵、退”政策进行

计算，本期末应交增值税为零。

９

、应付利息较年初增长

４１．７８％

，主要本期向银行申请融资额有所增加，相应利息计提有所增加。

１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年初增长

４０．８９％

，主要是公司本期销售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另外根据国税

部门确认的出口产品免抵额计算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金额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１１

、营业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５０．３４％

，主要是本期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运输费用有所增加。

１２

、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０．１１％

。主要是本期公司增加研发投入，结转部份研发项目费用有

所增加。

１３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９６．１５％

，主要是本期结转财政拨款补贴款较去年有所增加。

１４

、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９５．１２％

，主要是公司销售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强化成本管

理，产品毛利率有所提高，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大幅度增加。

１５

、少数股东损益较去年同期增长

７１３．０８％

，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京阳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业务得到一定拓展，收益增长明显。

１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１．５７％

，主要原因是本期根据生产实际情况，

在基建和设备方面投入有所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１．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２．

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报告期内未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３．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经营合同签署；

４．２００９

年度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洪惠平、郑

明略

承诺在任职期间直至离职后六个

月内，不转让所持该公司的股票。

严格履行

股份限售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全体

发起人股

东

在公司上市前签署《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预计

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增长幅度在

２０％～４０％

之

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

，

４０５

，

５３７．６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

明

公司硫化机产品产能得到释放，出口销售增长明显，营业收入持续稳

步增长，但因国家增值税返还政策终止，使上半年业绩增幅小于第一

季度（去年上半年收到增值税返还

８２８．７８

万元）。

３．５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潮忠

二 ０ 一 ０ 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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